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跃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朱雪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589,984,404.91 1,208,260,796.39 3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24,345,647.32 1,003,655,841.40 12.0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8,476,327.82 -7.86% 462,987,532.07 1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2,462,739.75 -16.35% 148,370,905.92 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1,487,483.27 -16.30% 146,379,766.03 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047,014.49 -96.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8 -16.34% 0.303 4.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8 -16.34% 0.303 4.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3% -2.72% 13.97% -1.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3,811.2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69,7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0,385.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5,315.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182.05

合计 1,991,139.8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65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58% 188,897,317 0 质押 162,328,684

RAAS�CHINA�LIMITED 境外法人 37.50% 183,600,000 0 质押 20,65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 12,812,514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海通伞形

宝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6,249,808 0

黄楚欣 境内自然人 0.97% 4,728,500 0

黄炽恒 境内自然人 0.91% 4,457,988 0

宏信证券－光大银行－宏信证券多

赢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4,180,000 0

北京盛世民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3,412,366 0

文书君 境内自然人 0.67% 3,274,652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

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2,838,759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88,897,317 人民币普通股 188,897,317

RAAS�CHINA�LIMITED 18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6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812,514 人民币普通股 12,812,514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海通伞形宝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6,249,808 人民币普通股 6,249,808

黄楚欣 4,728,5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8,500

黄炽恒 4,457,988 人民币普通股 4,457,988

宏信证券－光大银行－宏信证券多赢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0,000

北京盛世民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412,366 人民币普通股 3,412,366

文书君 3,274,652 人民币普通股 3,274,65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38,759 人民币普通股 2,838,7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其中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和RAAS�CHINA�LIMITED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前十名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除控股股东外的其它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中，股东北京盛世民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

过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3,412,366股股份；股东文书君通过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持有公司3,031,570股股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243,082股股份，合计

持有本公司3,274,652股股份。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2,943,914.32 9,380,000.00 37.99%

主要原因为本期采用票据结算方式的应收款项增

加。

应收账款 118,244,608.05 73,807,823.11 60.21%

为了推广小产品冻干人纤维蛋白粘合剂的销售，公

司给予该产品较为宽松的信用期， 因此应收账款增

长较快。

预付款项 13,708,390.61 9,767,781.33 40.34% 主要系预付电费及并购重组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681,680.26 10,673,011.75 -84.24%

主要系本期收回海南晨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往来款

650万元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36,234,000.00 - 100.00%

系购买的兴业信托? 恒阳1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非流动资产 8,736,516.08 1,249,767.00 599.05% 系本期新增预付工程及设备款所致。

应付账款 24,393,640.75 50,651,714.68 -51.84%

系本期支付了部分募投资金建设项目的应付未付工

程款。

预收款项 1,867,000.00 44,211,795.00 -95.78%

主要是因为部分于上年年末预收的货款已于本期实

现销售，另有部分预收货款已根据《2012年货品购销

合同》的补充协议于报告期内退回。

应付职工薪酬 4,424,032.76 20,235,446.85 -78.14%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期计提的年终奖金。

应交税费 22,757,541.81 44,487,423.94 -48.84%

主要系因为上年末销售收入及利润较高， 导致应交

增值税及应交所得税余额较大， 该些余额已于本年

初缴清。

应付利息 10,080,000.00 - 100.00% 系计提的公司债券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3,763,330.33 1,850,928.33 103.32%

主要系计提的应付兴业信托? 恒阳1期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的信托管理费及银行保管费。

应付债券 356,176,821.96 - 100.00% 系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余额。

财务费用 11,196,668.74 -3,777,674.68 -396.39% 主要是因为增加了公司债券利息支出。

资产减值损失 4,002,292.20 551,229.20 626.07%

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

的坏账准备相应增加。

营业外收入 2,576,200.00 4,403,672.00 -41.5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47,014.49 140,454,488.17 -96.41%

上年同期公司根据与部分销售商签署的《2012年货

品购销合同》预收了部分货款。本期未再签署类似合

同，因而预收货款减少，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1,836,335.13 -100,411,363.56 -160.76%

本期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1.4亿元认购了由兴业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恒阳1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1,599,270.75 -135,250,000.00 345.18%

本期收到扣除券商发行费用后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3.56亿元，且本期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

少1.12亿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于2012年10月23日及2012年11月9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及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公开发行不超过3.6亿元（含3.6亿元）人民币的公

司债券，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5年期（含5年），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

况。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决议做出之日起24个月。同时，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在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

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

公司于2013年2月6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券许可[2013]77号），具体批复内容详见于2013年2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的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

告》。

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公司于2013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公司于2013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上市公告书》。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于2013年4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总额人民币3.6亿元，证

券代码“112167” ，证券简称“12莱士债” 。

公司于2013年6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

2、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参与《兴业信托·恒阳1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公司于2013年4月8日及2013年4月19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和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参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为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参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参与由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 ）发起设立的《兴业信托·恒阳1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规模为不高于42,000万元，认购金额为不超过14,000万元（含）），该信托期限为18（12+6）个月，自信托正式成

立之日起计算。当信托计划存续满12个月后，经申请可提前终止。如发生信托文件规定的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或延期情形时，本

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或延期。本信托计划主要通过投资于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兴业证券（股

票代码：601377）非公开发行股票，剩余资金可投资国债逆回购、银行存款以及经委托人、受托人书面同意且法律法规允许投

资的其他品种。

本信托计划分优先级和次级两种信托单位份额， 优先信托单位持有人享有信托计划到期或提前终止后信托资本本金及

最高不超过8.5%（含）的优先分配权；次级受益人作为该信托计划的委托指定权人，享有一定范围内的信托投资决策参与权，

将获得信托计划终止时信托财产总值扣除信托费用及税费、 优先信托资金本金以及已计提的优先受益人信托收益后的剩余

信托财产。

本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信托单位持有者（包括优先级和次级信托单位持有者）需承担政策风险、市场风险、

管理风险等导致信托单位亏损的可能；存续期内，当信托单位净值触及合同约定的止损线（0.85元），次级信托受益人将承担

由此净值波动而导致追加资金的义务，追加的资金不增加次级信托单位份数，也不改变信托单位总份数；如本信托计划未能

成功参与认购兴业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导致信托计划提前终止， 次级受益人还将承担信托计划存续期内产生的优先受益

人信托收益及各种信托计划税费。

兴业信托·恒阳1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2013年4月22日正式成立， 公司本次出资人民币14,000万元认购该信托

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份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2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1.59%。截至2013年9月30日，该资金信托计划公允价值

变动损失为3,766,000.00元，净额为136,234,000.00元,较2013年6月30日公允价值变动损失12,320,000.00元减少8,554,000.00元。公

司后续将加强对该项投资的跟踪，并适时行使信托合同权限内的投资决策指导权，以期实现并提高此项投资收益。

3、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公司于2013年4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的公告》。

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11日、4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

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7日、5月14日、5月21日、5月28日、6月4日、6月14日、6月21日、6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于2013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即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方案等议案，并于2013年7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复牌的公告》以及相关方案等文

件。

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召开了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方案等议

案，并于2013年7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司于2013年8月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31030号），并于2013年8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31030号）， 并于2013年8月3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的公告》。

2013年10月1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能获得通过。公司于2013年10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4、关于受台风“菲特”影响的情况

2013年10月8日下午至晚间，受台风“菲特”影响，公司位于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厂区遭受水灾。

灾情发生后，公司立即成立救灾小组，全面有序地展开各种自救工作，同时成立了专门的保险理赔小组，具体负责跟进后

续理赔工作。截至10月12日，公司已基本完成排水、清理、通电等工作，预计一个半月左右可恢复生产。

经初步估算，此次水灾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预计约为6,000万元，损失包括原料血浆、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及辅料

等，预计将对公司2013年第4季度的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截至本次三季报披露前，相关评估及理赔工作仍在进行中，上述损失估算金额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差异。公司将视具体

情况继续及时披露受灾损失以及后续恢复生产相关事宜。

5、奉贤新厂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奉贤新厂已完成试生产，并于9月中旬接受国家药监局的现场检查，目前，相关后续工作正在积极稳步推

进，全司上下一心全力以赴，以确保能在2013年底前顺利通过新版GMP认证并正式投产。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

2013年2月7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2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2013年3月22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2013年3月26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3年3月27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2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2013年3月29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的公告 2013年4月2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2013年4月9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参与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的公告

2013年4月9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2013年4月11日、4月18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2013年4月20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海莱士2012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2013年4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2013年4月25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2013年5月7日、5月14日、5月21

日、5月28日、6月4日、6月14日、6

月21日、6月28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海莱士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3年6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复牌的公

告

2013年7月2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

告

2013年7月18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的公告

2013年8月7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受台风影响的提示性的公告 2013年10月10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受台风“菲特”影响情况的公告 2013年10月12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

告

2013年10月12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获得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

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2013年10月18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科瑞集团、

科瑞天诚、

莱士中国、

郑跃文、黄

凯

1、控股股东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公司实际控制人郑

跃文与黄凯及科瑞天诚控股股东科瑞集团分别与公司签

定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2、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科瑞天诚、科瑞集团、郑跃

文、莱士中国和黄凯承诺未来不再发生资金占用情况；

3、股东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对灵璧莱士存在的个人

集资法律瑕疵分别出具了《承诺函》，均承诺如由于灵璧

莱士存在的个人集资问题对上海莱士造成任何经济损失，

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将对上海莱士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给予及时、足额的补偿。

2008年06月

23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公司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2012-2014）股东回

报规划：

1、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

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

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

司进行中期分红；

2、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公司持续经营

和长期发展，未来三年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

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

提出预案；

3、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

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4、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利润分

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公司接受所有股

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建议和监

督。

2012年09月

11日

2012~201

4年度

正在履行

科瑞天诚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

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2012年12月

06日

增持股份

计划完成

后，6个月

内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5% 至 0%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16,876 至 22,501

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2,50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受台风“菲特”影响，公司位于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厂

区遭受水灾，直接经济损失初步估算约6000万元，预计一个半

月左右可恢复生产。因此，公司第四季度的经营业绩将受到一

定影响，预计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比上年

下降0%-25%。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六、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跃文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3-087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13年10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通知于2013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全体与会董事投票投票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3-089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科瑞天诚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瑞天诚”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

体事项如下：

2012年9月26日， 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440万股、440万股、440万股合计1,320万股分3笔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四川信托” ） 以获取融资。（详见公司于2012年10月1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第2012-042号公告）

2013年5月21日，上述3笔质押给四川信托的440万股、440万股、440万股中的1,002,353股、1,049,825股、1,029,480股分别解除

质押，剩余的3,397,647股、3,350,175股、3,370,520股继续质押。（详见公司于2013年6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2013-058号公告）

2013年9月6日，上述3笔质押再次部分解除质押。

1、质押登记编号为1209260005的剩余3,397,647股中的490,771股解除质押，余下的2,906,876股继续质押；

2、质押登记编号为1209260006的剩余3,350,175股中的466,508股解除质押，余下的2,883,667股继续质押；

3、质押登记编号为1209260007的剩余3,370,520股中的504,259股解除质押，余下的2,866,261股继续质押。（详见公司于2013

年9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2013-081号公告）

2013年10月15日，上述3笔质押剩余部分全部解除质押。

1、质押登记编号为1209260005的剩余2,906,876股全部解除质押；

2、质押登记编号为1209260006的剩余2,883,667股全部解除质押；

3、质押登记编号为1209260007的剩余2,866,261股全部解除质押。

二、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三、截至2013年10月15日，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88,897,31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48,960万股）的38.58%；本次解除

质押的股份数共为8,656,80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7%；解除质押后，科瑞天诚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153,671,880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31.39%。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姚新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庆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为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008,413,661.73 908,157,355.03 1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1,350,755.04 163,169,199.52 11.1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490,566.00 -17.36% 229,369,220.20 2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777,155.20 175.2% 18,462,617.27 15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83,632.05 11.96% -11,298,169.98 6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10,317,822.21 -4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 176.92% 0.14 151.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 176.92% 0.14 151.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 15.64% 10.71% 27.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5,593,012.60

主要系公司转让锦汇投资80%

股权产生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699,77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558,133.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90,128.77

合计 29,760,787.2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4,14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秦本军 境内自然人 19.77% 25,613,504 0 质押 25,613,504

姚新德 境内自然人 8.71% 11,286,403 10,201,207 质押 11,286,403

蒋安明 境内自然人 2.39% 3,101,576 0

董孝慧 境内自然人 0.59% 762,189 0

陈巧云 境内自然人 0.34% 437,079 0

刘蕊 境内自然人 0.3% 382,975 0

梁树荣 境内自然人 0.29% 381,200 0

卢雅婷 境内自然人 0.28% 358,151 0

黎科弟 境内自然人 0.25% 324,500 0

经伟庆 境内自然人 0.22% 282,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秦本军 25,613,504 人民币普通股 25,613,504

蒋安明 3,101,576 人民币普通股 3,101,576

姚新德 1,085,196 人民币普通股 1,085,196

董孝慧 762,189 人民币普通股 762,189

陈巧云 437,079 人民币普通股 437,079

刘蕊 382,975 人民币普通股 382,975

梁树荣 38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1,200

卢雅婷 358,151 人民币普通股 358,151

黎科弟 3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500

经伟庆 2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秦本军先生与蒋安明先生为兄弟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联关系以

外，公司前3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289,790.82 41,151,733.01 -50.70%

主要系支付厂区工业用地变性为商住用

地的土地出让金以及BT项目支出增加所

致。

应收账款 46,053,712.46 64,119,838.63 -28.18% 主要系销售货款及时回笼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2,631,480.53 62,972,865.97 110.62%

主要系转让锦汇投资80%股权后部分应

收款项尚未收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0.00 4,553,623.88 -100.00% 系报告期内留抵增值税已抵扣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9,593,640.00 26,030,000.00 52.11%

系锦汇投资剩余20%股权按公允价值重

新计量所致。

无形资产 1,082,655.17 24,562,591.57 -95.59%

主要系公司厂区工业用地变性为商住用

地而减少土地使用权所致。

短期借款 87,418,200.00 348,457,104.68 -74.91% 系归还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820,205.08 392,671.33 108.88% 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08,692.74 1,915,131.47 -57.77% 主要系报告期发放上年绩效工资所致。

应付利息 865,101.75 1,718,782.95 -49.67%

主要系报告期已支付按月计提按季支付

的贷款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201,390.00 13,269,120.00 -90.95%

系报告期偿还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银行贷

款、及按月支付融资租赁款所致。

长期借款 495,000,000.00 320,000,000.00 54.69%

系为满足BT项目建设的需要报告期内向

金融机构申请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专项应付款 179,909,426.92 0.00 100.00% 系报告期收公司厂区搬迁补偿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6,748,265.00 10,748,265.00 55.82%

系报告期公司收到收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2.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926,670.21 1,836,237.19 113.84%

主要系报告期因营业收入增加营业税金

及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793.72 903,577.14 -101.19%

系报告期应收账款减少相应冲回期初多

提的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25,910,638.37 161,994.00 15894.81%

主要系报告期转让锦汇投资80%股权产

生收益所致。

汇兑收益 -1,810,498.24 -90,285.92 -1905.29% 系报告期因人民币升值过快所致。

营业外收入 6,517,152.52 2,685,604.63 142.67%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2,973,801.93 399,363.74 644.63%

主要系报告期因提前偿还信托借款产生

违约金和BT项目解除设计合同而产生补

偿款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8,462,617.27 -34,792,447.33 153.07%

主要系公司转让锦汇投资80%股权产生

收益以及植物提取业务毛利率得到提升

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0,317,822.21 -74,401,109.11 -48.2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厂区工业用地变性

为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让金、BT项目工程

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010,435.80 633,155.60 6850.97%

主要系报告期转让锦汇投资80%股权收

回资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653,469.58 19,717,130.45 136.61%

主要系报告期转让锦汇投资80%股权收

回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3年5月7日，为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本军先生借款人民币8,000万元，按公司从金融

机构获得借款的实际成本即年化利率9.5%计算利息。2013年10月8日，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均已还清。

2.2013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转让全资孙公司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莱

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投资” ）与桂林彰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彰泰实业” ）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莱茵投资拟将锦汇投资80%的股权转让给彰泰实业，协议签订后，彰泰实业如约支付12,000万元的交易保证金。2013年6

月28日，莱茵投资与彰泰实业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2013年7月4日，彰泰实业向莱茵投资支付股权转让

款5425.46万元及应承担债务款4574.54万元。彰泰实业尚需承担锦汇投资债务余款3560.48万元将于锦汇投资向本公司提供的

抵押物解押后10日内付清。2013年7月31日，锦汇投资完成该笔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2011年1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司及全资子公司LAYN� USA与嘉吉股份有限公

司营养健康事业部正式签订了一份关于甜菊糖最终产品的长期独家《外包加工及供应协议》。根据协议的相关约定，该协议

已经自动续约2年至2015年11月1日止。2013年1-9月，公司收到嘉吉订单974.12万美元，执行订单282.60万美元。从协议生效至

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已收到嘉吉订单2,823.84万美元，累计已执行订单1,849.41万美元。

4.2011年8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签订BT项目合同的公告》。截至2013年9月30日，

大皇山闸坝工程、中心环形水域防洪排涝及湖塘水系工程、蔡塘河上游段工程、兰塘河上游段工程、沙塘河上游段工程开工建

设，BT项目累计完成工程产值约2.7亿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向关联人借款的公告 2013年05月09日

公告编号：2013-030，《关于公司向关联

人借款的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转让全资孙公司桂林锦汇投资有

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2013年05月09日

公告编号：2013-033，《关于转让全资孙

公司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提

示性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关于转让全资孙公司桂林锦汇投资有

限公司80%股权的公告

2013年06月29日

公告编号：2013-041，《关于转让全资孙

公司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80%股权的

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BT项目进展公告 2013年10月12日

公告编号：2013-051，《BT项目合同实

施进展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秦本军、

姚新德、

杨晓涛

及蒋安

明

本公司上市时，当时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秦本军、姚新德、杨晓涛及蒋安明向本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本人将不在中国境

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

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

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

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

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007年09

月13日

长期履行

截至本报

告披露

日，该承

诺履行情

况正常。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3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元）

3,000 至 3,500

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596.5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3年度，公司植物提取业务收入结构得到优化，高毛利产品的销售占比

增加，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度得到较大提升，且BT项目进入回购期，预计本

年度可确认部分项目收益。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转让锦汇投资股权获得较

大额的股权转让收益，因此，2013年度公司业绩较上年实现扭亏为盈。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新德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3-052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于2013年10月16日

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10月25日上午10:00在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亲自出席会议董

事7名，实亲自出席会议董事7名，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姚新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第3季度报告》；

2013年第3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下属公司股权结构的议案》；

为简化下属公司股权层级，优化下属公司业务和管理架构，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

投资” ）签订协议，公司拟受让莱茵投资持有的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汇投资” ）的20%股权，以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3）第244号）》为定价依据，以

2013年4月30日为基准日，锦汇投资股东权益评估值64,330,578.12元，此次交易的锦汇投资20%的股东权益定价12,866,115.62元

（=� 64,330,578.12元×20%）。

本次交易已经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直接持有锦汇投资的20%股权，莱茵投资将

不再持有锦汇投资股权，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产生影响。

3.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蒋安明及李爱琼购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

案》；（关联董事杨晓涛、蒋小三回避表决）

为优化下属公司股权结构，减少关联交易，便于经营管理，公司与蒋安明、李爱琼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莱茵药业2013年9

月30日的净资产（1,803,646.19元）为定价依据，本公司向蒋安明、李爱琼购买其分别持有的莱茵药业5％、2.5％股权，本公司分

别支付蒋安明、李爱琼股权转让款90,182.31元（=1,803,646.19元×5%）、45,091.15元（=1,803,646.19元×2.5%）。

本议案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关联方购买

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4.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姚新德购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2.5%股权的预案》；（关

联董事姚新德、谢永富回避表决）

为优化下属公司股权结构，减少关联交易，便于经营管理，公司与姚新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莱茵药业2013年9月30日

的净资产（1,803,646.19元）为定价依据，本公司向姚新德购买其持有的莱茵药业2.5％股权，本公司支付姚新德股权转让款45,

091.15元（=1,803,646.19元×2.5%）。

因关联方姚新德任公司董事长，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详

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关联方购买桂林莱茵药业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5.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

预案》；

鉴于公司原聘任的2013年度审计机构中瑞岳华（特殊普通合伙）已经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并，

合并后的事务所名称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拟改聘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改聘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该议案需提交2013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3年度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13年11月11日上午10：0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2013年度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本议案详细情况请

参阅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3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7.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唐春龙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罗华阳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唐春龙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2013年10月25日起，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唐春龙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

电话:0773-3568817

传真:0773-3568872

电子信箱:002166@layn.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

3.�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

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简历：

唐春龙，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大学本科，管理学学士。2010年5月至2013年2月，在

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工作，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唐春龙已通过深交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取得深交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深交所规定的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条件。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唐春龙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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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桂林莱茵药业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3年10月25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关联方蒋安明及李爱琼购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案》及《关于向关联方姚新德购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

司2.5%股权的预案》： 为优化下属公司股权结构，减少关联交易，便于经营管理，公司与蒋安明、李爱琼、姚新德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购买其分别持有的莱茵药业5％、2.5％、2.5％股权。根据协议，以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2013年9月30日的净资产（1,803,

646.19元）为定价依据，公司将分别支付蒋安明90,182.31元、李爱琼45,091.15元、姚新德45,091.15元。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该事项已经桂林莱茵药业

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蒋安明，公司股东，持有3,101,576股公司股份，持股比例2.39%，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本军为兄弟关系，未在

公司任职。

2．李爱琼，与公司董事杨晓涛为夫妻关系，未在公司任职。

3．姚新德，公司股东，持有11,286,403股公司股份，持股比例8.71%，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交易对方蒋安明、李爱琼、姚新德均为公司关联人，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上述

关联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关于向关联方蒋安明及李爱琼购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因关联方

姚新德任公司董事长，根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订立

合同或进行交易应当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向关联方姚新德购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2.5%股权的预案》需

提交公司2013年度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公司名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药业”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450325000003146。

成立时间：2003年03月07日。

注册资本：600万元。

实收资本：600万元。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莱茵药业90%的股权，蒋安明、姚新德、李爱琼分别持有莱茵药业5％、2.5％、2.5％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姚新德。

公司住所：兴安县兴安镇湘江路1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颗粒剂（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片剂生产、销售。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3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1,363.62 1,810,193.63

负债总额 38,960.03 6,547.44

净资产 1,932,403.59 1,803,646.19

2012年 2013年1-9月

营业收入 85,470.08 0

净利润 -411,128.88 -128,757.40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蒋安明、李爱琼、姚新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莱茵药业2013年9月30日的净资产（1,803,646.19元）为定价依

据，本公司向蒋安明、李爱琼、姚新德购买其分别持有的莱茵药业5％、2.5％、2.5％股权，本公司分别支付蒋安明、李爱琼、姚新

德股权转让款90,182.31元 （=1,803,646.19元×5%）、45,091.15元 （=1,803,646.19元×2.5%）、45,091.15元 （=1,803,646.19元×

2.5%）。本次转让标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起10日内，公司向蒋安明、李爱琼、姚新德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莱茵药业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下属公司股权结构，减少关联交易，便于公司

经营管理。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年6月，公司向姚新德借款1,200万元，目前该笔借款本金已经归还，产生利息187,875.00元。该事项未达到临时公告披

露标准。

2013年9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向姚新德借款300万元，不计利息，借款期限3个月，该事项未达到临时

公告披露标准。

除上述情况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蒋安明、李爱琼、姚新德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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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

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28日披露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及更名的公告》。

2013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预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

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2013年8月，收到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岳华” ）发来《关于中

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并的函》，函件中称：中瑞岳华已经与国

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并，合并后的事务所名称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中瑞岳华与客户

签署并已执行的合同继续有效，继承该业务的权利和义务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继续履行。为保持公司审计

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拟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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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〇一三年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日期：2013年11月11日上午10:00

3.股权登记日：2013年11月7日

4.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5.会议地点：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塘工业园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向关联方姚新德购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2.5%股权的议案》；

2.审议《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详细内容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关联方姚新德

购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2.5%股权的公告》和《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

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3年11月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四、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5.登记时间：2013年11月8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

6.登记地点：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塘工业园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五、其他

1.会议联系人：罗华阳、唐春龙

电话：0773-3568817

传真：0773-3568872

地址：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

邮编：541199

2.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及公告。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对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1.�审议《关于向关联方姚新德购买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2.5%股权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2.�审议《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B9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3年 10 月 26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3-053

2013 第三季度

报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3-088

2013 第三季度

报告


